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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 

促进人权事业全面发展

——在中国法学会八届五次会长会议上的发言

徐显明 *

* 徐显明，中国法学会副会长、教育部高等学校法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为开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十四五”

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进的“第一个五年”擘画了发展蓝图，提出了“促进人权事

业全面发展”的目标要求。为贯彻落实好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法学界应在如下四

方面作出努力。

一、贯彻新理念，深化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研究。习近平法治思想是继毛泽东思想

法学、邓小平法制理论之后，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后实现的第三次飞跃，是马克

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世界的马克思主义法学，是 21 世纪的马克

思主义法学。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把十八大以来的

法治思想概括为“十个坚持”。除此之外，习近平总书记还有若干需要总结和提炼的法

治思想，分别是：第一，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第二，坚持推进社会治安

综合治理，建设平安中国。第三，坚持制度建设，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第四，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确保国家政治安全。第五，坚持法治思维、

法治方式，提高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的能力与水平。第六，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为引领，推动国家价值观与法治的深度融合。第七，坚持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障

人民群众的生命权、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等各项权益。第八，坚持树立法治信仰，建

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第九，坚持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作用，建设法治经

济。第十，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推动全球治理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

十个方面的内容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使其法治思想成

为一个系统科学和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法学界应深化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全面研究。

二、立足新阶段，深化对法治现代化的研究。以“十四五规划”实施为标志，我国

将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迈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现代化国家的标志

有若干，其中必不可少的标志是实现法治现代化。法治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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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现代化的依托、框架和平台，也是核心要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骨干工程。没有法治现代化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法治现代

化以国家制度现代化为根本。综观世界历史，凡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无不以向人类贡献

了可资他国借鉴和模仿的现代制度为标志。荷兰贡献了公司制度，英国贡献了议会民主

制度，法国贡献了人权制度，德国贡献了社会保障制度，美国贡献了司法审查制度。历

史上的中国，之所以为世界他国所向往，也是因盛唐之时中国向世界贡献了中华法系。

世界向中国学习了考试制度、文官制度，中华文明由此进入世界轴心。我们今天要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也要通过实现法治现代化而向世界贡献可模仿、可借鉴、可移植

的为他国所向往的制度。制度大国才是世界公认的强国。

三、保障新格局，深化对法治实施的研究。经济格局决定政治格局，也决定法治使命。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法治提出了新要

求。国内大循环，不是一省内循环，更不是一市一县内循环，而是要以全国为范围进行

循环，这实际上就是要构建全国统一市场。这种格局既为法治提供了机会，也向法治提

出更高的要求。法治特别是民法典和商事类法律所具有的统一适用、普遍适用、平等适

用特征，决定了只有法治才能消除诸侯经济、垄断经济，才能建立国内统一市场，才能

建立公平竞争制度，最终才能建成市场经济。新格局同时也要求加快“法治国家”“法

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不能再把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割裂开来，

更不能三个主体各建各的。三者在本质上是共同的，在内涵上是一致的，在外延上也是

同域的。使三者走向统一，按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将三者一体建设，才符合法治建设的

规律，这也是经济的新格局对法治的新格局提出的新要求。

四、应对新变化，深化对国家安全的研究。中美斗争的本质是扼制与反扼制的斗争，

是控局与变局的斗争，是中国人民主张发展权而美国要剥夺和破坏我发展权的斗争。这

场斗争具有长期性、全面性、复杂性和极端性的特征。斗争的方式将越来越集中于规则

和制度上。尽管我们仍然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变化，不确定因

素和不安全因素增加。这就要求法学界加强对国际国内不安全因素的研究，统筹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统筹发展和

安全，确保经济安全、社会安全进而确保政治安全。要将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法学研究

的指导思想，使法学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防范和化解各种系统性风险，

保障人民享有充分的安全权，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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